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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件出台背景
    根据《中共云南省委 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实施综合交通建设5年大会战（2016—2020年）的意见》,2016—2020年省级财政每年预算安排资金用于国际和地区、省内环飞航线培育补贴，并出台了《云南省国际和地区航线培育省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修订）》和《云南省内环飞航线培育省级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等文件。
    “十三五”期间省级航线培育补贴政策效果明显，“十四五”时期继续执行航线培育支持政策，2022年3月11日印发《云南省省级航线培育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现阶段，国际航空市场格局发生深刻变化，现行《管理办法》已不能适应航线培育要求，为进一步吸引航空公司加大云南至南亚东南亚国际航线开辟力度，鼓励航空公司提高国际旅客中转率，打造昆明国际航空枢纽，因此重新优化调整《管理办法》。
二、调整优化的主要内容
与原《管理办法》相比较，此次调整优化的内容主要涉及以下6个方面。
（一）调整新开航线航班执行率
为鼓励航空公司稳定运营培育期航线，根据市场情况调整航班量，航班执行率由原来的不低于85%调整为不低于70%。
（二）对重点国际客货运航线给予3年延期补贴
为加快推进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建设，发挥航空的比较优势，建议对前期已获得航线补贴的定期客运航线停航时间超过3年、定期货运航线停航时间超过1年的重点航线，按新开航线第3个运营年度补贴标准再延续3年，3年内补贴资金不再递减。
（三）调整加密国际航线补贴方式
由于国际航空市场恢复缓慢，原政策中以2019年的国际和地区航班执行量作为基准条件较高，航空公司难以按原条件获得加密补贴，建议将2019年调整为以2023年国际和地区航班执行量为基准，以2023年省内口岸机场境内外航空公司国际客运航线航班量为基期，对境内外航空公司加密的国际（地区）客运航班给予加密补贴。
（四）提高国际货运航线补贴标准
由于航空煤油价格上涨较快，航空公司开航成本大幅提升，对比周边省份对国际、航线补贴政策，建议对新开国际客运航线补贴标准适当上浮10%、货运航线上浮20%。
（五）调整省内环飞航线补贴方式
省内环飞航线培育难度大，仍处于市场培育期，为有效提升昆明机场中转能力，建议对支线机场之间环飞后延伸至昆明机场的，以及对实现全程省内环飞的航线，补贴标准上浮，对支线机场之间环飞并延伸至省外90分钟航距机场的，补贴标准下浮。由于通用航空短途运输处于起步阶段，建议对通用航空短途运输调整为根据机型和座位数按飞行小时进行补贴。
（六）调整中转奖励政策
原政策中的中转奖励条件较高，受疫情影响后难以达到申请条件，建议对中转奖励政策进行调整，对昆明机场年度旅客中转量达到5万人次以上的航空公司，对中转旅客增长率分阶梯给予奖励。在昆明机场开展国际通程联运、行李直挂业务的奖励条件，站点数据基准年由2019年调整为2023年。

